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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年份][bookmark: 流水号]闵教字〔2023〕7号
                                                                                    

[bookmark: 标题]关于2023年教育费附加镇级使用部分
第一次分配的通知

[bookmark: 主送单位]浦江镇：
[bookmark: zhengwen][bookmark: _GoBack]为有效使用教育费附加市级转移支付资金，促进区域内各镇学校的均衡发展，根据闵行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闵行区教育费附加转移支付分配暂行办法》的通知（闵府发[2021]12号文）要求，经研究，现下达你镇111847942.5元。纳入2023年区对镇财力结算，支出列“20509教育费附加支出”科目，专项用于你镇改善基础教育学校（幼儿园）办学条件、内涵发展、教育信息化推进等工作。其中部分项目资金由镇划拨至区教育局，由区教育局统一支付。明细见附表。
另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快预算执行。镇财政、教育部门要根据确定的项目支出内容，加快支出执行进度，及时拨付资金；同时在支出使用过程中要严格执行招投标和政府采购制度。镇财政、教育部门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快预算执行，防止资金滞留积压，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加强制度建设。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教育经费管理的规章制度，包括内部监管机制、项目资金管理责任制、内部控制制度等，做到依法依规科学管理，严格按制度办事，全面推进教育经费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管理，确保财政资金使用安全。
三、加强执行监管。镇财政和教育部门应主动接受人大、审计部门和社会监督。教育督导部门要加强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情况的督导，及时通报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在管理、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并督促及时整改。区财政局、区教育局将根据各镇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管理情况，适时开展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监督检查、绩效评价和预算监管结果作为分配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重要参考依据。
四、加强信息公开。镇财政和教育部门要根据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求，做好资金使用信息公开工作，通过信息公开加强监管。确立重大财政教育专项经费信息公开机制，公开经费管理办法、操作流程、分配结果等情况，方便公众能够及时获取信息。
特此通知。

附件：2023教育费附加镇级使用部分第一次分配附表
（此页无正文）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局             上海市闵行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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